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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精炼渣处理系统封闭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主管部

门 
天津市东丽区行政审批局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迁建补办（划√） 

主要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钢：420 万吨/年生产能力，2016 年钢产量 268.03 万吨； 

烧结矿：636 万吨/年生产能力，2016 年烧结矿产量 430.68 万吨； 

铁：437 万吨/年生产能力，2016 年铁产量 284.55 万吨。 

环评时间 2015年 5月 开工日期 2015 年 4月 

投入运行时间 2016年 9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6 年 9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天津市东丽区

行政审批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

位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环保设施设计单

位 

天津华冶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天津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30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3000万元 比例 100% 

实际投资 3000万元 实际投资 3000万元 比例 100%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 

2、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3、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号《关于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 

4、天津市政府令[2004]第 58号《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 

5、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精炼渣处理系

统封闭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6、天津市东丽区审批局《关于对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精炼渣处理系统封闭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7、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8、实地踏勘时采集的信息。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3、4 类标准 

GB28662-2012《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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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项目内容及规模 

1、概况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钢）为国有大型企业，其前身为 1958 年建厂

的老天钢。2000 年国家批准进行天钢东移易地改造工程。天钢搬迁改造一期工程占地面

积为 1937.6 亩，投资 40 亿元，于 2002 年 7 月 1 日动工建设，2004 年 2 月 29 日建成投

产。 

天钢厂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海河下游工业区内，西距市区约 23km，东距塘沽区

15km，占地 1290,000m2，建筑面积 230,000m2，在册职工 7000 余人。厂区南临海河，

北靠津塘公路，西临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西南为天津钢管直接还原铁厂，东南是天

津市第三煤制气厂。 

天钢现有精炼渣罐运至转炉车间渣跨热泼翻罐冷却后再装车运至渣场露天处理。这

种渣处理方式的热泼打水、再装车、运输、卸车、露天处理等环节均产生严重扬尘污染。 

近年来，国家环保要求日益严格，钢铁企业标准相应提高，天钢拟投资 3000 万元人

民币，对原渣场采用钢结构厂房做以封闭，建设精炼渣处理系统封闭改造项目，本项目

对原渣场采用钢结构厂房做以封闭，并在厂房内运行两台吊车，实现精炼渣的处理。精

炼炉渣倾翻时产生的烟尘，采用在精炼渣翻罐车间渣池三侧布置高压喷嘴喷雾来进行抑

尘，以消除热泼产生的烟气和抓斗抓渣时产生的灰尘。 

本项目属于备案制，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对拟建项目进行了备案（津工信许可[2014]34 号）。 

2、工程内容 

2.1 建设规模 

本项目将原有料场封闭，建一精炼渣处理车间。精炼渣处理车间包括翻罐车间、处

理车间及其配套附属设施。 

本项目除尘系统主要工程内容情况汇总见表 2.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2.2。 

 

 

 

 



监测报告编号：津丽环监验字（ 2016）第 027 号                                           第 6 页共 18 页 

 

表 2.1  本项目工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层数 
高度 

m 
备注 

主体工程 

1 精炼渣翻罐车间 3564 3564 1 19.5 重型钢结构 

2 精炼渣处理车间 4603.5 4603.5 1 13 轻型门式钢架 

公用及辅助工程 

3 水泵房 40.5 40.5 1 5.8 砌体结构 

4 配电间 18 18 1 5.8 砌体结构 

环保工程 

5 高压喷雾喷嘴 新建 设沉淀澄清池及回用水系统 

表 2.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总占地面积 m2 10000  

2 新增建筑面积 m2 9000  

3 年运行时间 h 6570 三班制，每班 6h 

4 职工人数 人 33  

5 总投资 万元 3000  

6 环保投资 万元 3000  

 

2.2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3。 

表 2.3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铸造桥式起重机 Gn=75/40t  Lk=30m 台 1 

2 抓斗电磁桥式起重机 Gn=25t 台 1 

3 喷淋排水系统  套 3 

4 回用水泵（一工一备） Q=100m3/h，扬程P=0.80MPa，N=75kW 台 2 

2.3 公用设施 

2.3.1 给排水 

（1）给水： 

本项目设沉淀澄清池及回用水系统。沉淀澄清池 1 座，容积 400m3。渣池小时喷水

耗量按 80m3/h 计，12 小时连续运行，年耗水量（按 365 天计）大约为 350400m3。回用

水系统补充水接自厂区现有高含盐量水管，补充水管上设手动阀门，根据净水池水位高

低人工控制补水，不消耗新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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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 

天钢排水采用雨水分流制。 

本项目喷水降温系统产生的废水经排水沟汇集，排至沉淀澄清池，经沉淀、澄清后

回用，因此，无生产废水排放。 

本项目职工由天钢内部统一调配，不新增生活污水。 

2.3.2 供电 

本项目用电设备负荷为三级负荷，总计算负荷约为516kVA，其中有功功率约350kW，

无功功率约380kVar。若按照三班制连续运行考虑，本工程最大负荷年利用小时数约为

2340h，年耗电量约为82万kWh。 

本工程在精炼渣处理车间内设电气配电间。自厂区低压屏引来一路的 380V 电源接

入本工程配电间配电屏后，再通过配电屏给各用电设备供电。可满足拟建项目用电需求。 

2.4 生产制度及人员 

本项目职工由天钢内部统一调配，不新增生活污水。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为环保技改项目，选址位于天钢厂区现有空地，不新增用地，天钢厂区位

于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98 号，占地 129 万 m2。 

1 现有钢渣处理情况介绍 

目前天钢炼钢钢渣处理现状：炼钢过程中产生二种钢渣即转炉钢渣及精炼钢渣。 

转炉钢渣：采用热闷渣方式处理钢渣，位于现有钢渣综合处理车间内，钢渣处理车

间建有若干地下闷渣池、相应的钢渣处理设施、尾渣堆场及后期增建的钢渣渣铁提纯设

施，基本满足转炉钢渣处理。 

精炼钢渣：采用热泼打水方式处理钢渣，位于转炉车间渣跨内。精炼渣罐运至转炉

车间渣跨热泼翻罐冷却后再装车运至渣场露天处理。这种渣处理方式的热泼打水、再装

车、运输、卸车、露天处理等环节均产生严重扬尘污染。 

2 现有炼钢车间排污情况说明 

（1）废气 

根据 2014 年 3 月天钢对现有炼钢车间口环境空气质量的日常监测数据，说明现有炼

钢车间无组织大气污染物达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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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钢炼钢车间口环境空气质量日均值监测结果  单位：mg/m3 

监测时间 SO2 NOx TSP CO 

3.17 0.027 0.035 0.26 1.1 

3.18 0.038 0.043 0.26 1.3 

3.19 0.027 0.037 0.28 1.0 

3.20 0.025 0.031 0.24 0.9 

3.21 0.045 0.031 0.26 1.2 

标准 0.15 0.1 0.3 4 

由上表可知，现有炼钢车间 SO2、NOx、TSP、CO 日均值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可实现厂房无组织达标排放。 

（2）废水 

钢渣处理产生的废水经平流沉淀池处理后完全回用，不排放。 

（3）固体废物 

平流沉淀池沉渣年产生量约为 296t/a，定期由抓斗起重机抓出至泥渣脱水池晾放脱水

后，与选出的部分尾渣一并作为修筑路面工程材料外售。 

（4）噪声 

天钢厂址周界噪声值均在《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限值内，可

实现达标。 

3 天钢全厂总量情况 

天钢全厂现有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如下表： 

表1  天钢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汇总表  单位：t/a 

项目 现有工程
注

 

烟粉尘 4581.84 

注：数据出自于“2014 年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环境统计报表”（根据产排污系数核算）。 

4 现有工程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 

天钢现有工程各有组织废气排气筒均设置了永久采样口，符合排污口规范化要求；

全厂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内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固体废物设

置有专门的贮存库，并有标识，符合排污口规范化要求。 

5 现有环境问题 

综上所述，天钢已按要求完成了排污口规范化工作，废气无组织厂房达标，现有

废水不外排，厂界噪声能够做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处置去向合理，故无现有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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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附示意图） 

生产工艺流程及简述（图示）： 

营运期工艺流程： 

本项目为精炼渣处理系统封闭改造项目，将原渣场采用钢结构厂房做以封闭，并

在厂房内运行两台吊车，实现精炼渣的处理。 

本项目精炼渣处理采用热泼打水工艺，处理含钢量较高的铸余渣，自然冷却后即

可以变成粉状，为了加速冷却减少粉状物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采用热渣倾翻后喷水

冷却的方法，冷却后的钢渣运至钢渣加工生产线处理。 

 

工艺描述： 

钢包钢水浇注完后，将包内残余的钢渣和转炉精炼后的钢渣倒入渣罐内，由汽车

运输至渣处理间，用起重机将渣罐中的热渣倒入翻渣池后喷水冷却处理。待冷却后用

吊车电磁吸盘将渣铁块吸至指定位置，其余渣运至现有钢渣分选线分选出渣钢和尾渣。 

精炼炉渣倾翻时产生的烟尘，采用在精炼渣翻罐车间渣池三侧布置高压喷嘴喷雾来进

行抑尘，以消除热泼产生的烟气和抓斗抓渣时产生的灰尘。 

主要污染工序： 

1、废气 

本项目废气来自精炼渣、转炉渣在热泼时产生的烟尘，采用高压喷嘴喷雾进行抑

尘和冷却。本项目具有较为完善的废气控制措施，在严格执行相应措施下，无组织粉

尘产生量较少，故本报告不对其进行评价。其主要控制措施如下： 

（1）制定岗位生产操作规程，落实环保责任制，提倡文明生产，减少粉尘在非正

转炉钢包钢水 

包内残余钢渣 精炼后钢渣 

浇

注 

精

炼 

倒入渣罐 

 

起重机 

渣处理车间 

 

 

翻罐倒入渣池 

 

 

起

重

机 

喷水冷却 

 

渣铁块拣出 

电磁吸盘 

钢渣分

选外运 

 

渣钢 

 

尾渣 

 

本项目（虚线框）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示意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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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下的发生量，并在场地内设立环境保护措施标牌； 

（2）在精炼渣翻渣池和转炉渣池双侧各布置一排喷雾喷嘴，每个喷嘴连接有可调

球接头可以调整喷嘴喷出水雾的角度，当倾倒钢渣时，喷嘴喷出的水雾可以在热泼池

的上方形成一个幕布来阻挡倒渣时产生的烟尘。通过安装在水管的电磁阀自动控制不

同喷雾抑尘段喷雾的起始与中止。 

（3）建立健全科学的操作规程和制度，加强精炼渣的运输及装卸管理，文明装

卸，运输车辆应及时进行清洗，以进一步减少运输中的扬尘。 

（4）建设单位应进行高压喷雾喷嘴设施的长效管理，经常检查高压喷雾喷嘴设

施的完好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设备的运行良好，减少因设备故障产

生的事故性粉尘排放。 

2、废水 

本项目为环保技改项目，不新增员工，故无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项目主要生产用

水部位为渣池喷水降温系统用水，渣池小时喷水耗量按 80m3/h 计，12 小时连续运行，

即一次喷水用量为 960m3。产生的废水可通过排水沟汇集至沉淀澄清池，经沉淀澄清

后循环利用，无废水排放。回用水系统补充水接自厂区现有高含盐量水管，根据净水

池水位高低人工控制补水，不消耗新鲜水。 

故，本项目生产无废水外排，生活污水不新增。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如下： 

L：泵运行噪声，1 台，源强约为 80～85dB(A)。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为环保技改项目，不新增职工，故无新增生活垃圾。 

S：沉淀澄清池产生的沉渣，产生量约为 2000t/a，由企业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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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环评批复意见 

 

 

 

 

 

 

 

 



监测报告编号：津丽环监验字（ 2016）第 027 号                                           第 12 页共 18 页 

 



监测报告编号：津丽环监验字（ 2016）第 027 号                                           第 13 页共 18 页 

表五、此次验收监测内容及标准 

验收监测内容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无组织 

精 炼 渣

处 理 车

间 

距排放源5米、高度1.5

米，上风向一个、下风

向三个监测点位 

颗粒物 浓度 2周期， 

4次/每周

期 

 

厂界监

测 

 

噪声 

厂界南侧外 1m处均匀

布设两个监测点位 

分贝数 等效 A 声

级 

 

2周期 

昼间、夜间

各一次 

验收执行标准 

1、 废气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2-2012 表 5.1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源 限值 mg/m3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颗粒物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生产厂房门窗、屋顶、气楼

等排放口 

 

2、 噪声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4 类 

 

 

根据“关于调整《天津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的函（津环保固函〔2010〕

398 号）”，天钢北侧临近津塘公路为一级公路，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

技术规范》，拟建项目临近道路一侧（北侧）为声环境 4 类区，执行 4 类标准。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前，其贮存标准执行 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中有关规定。 

 

 

 

 

昼间 夜间 标准 

65dB(A) 5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 类） 

70dB(A) 5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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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噪声监测结果 

监  测  数  据       单位：  dB(A) 

测点

号 
测点位置 

测量值 

主要 

声源 
2016—9—21 2016—9—22 

上午 夜间 上午 夜间 

1# 厂界南侧外一米 56.3 46.2 58.9 49.6 工业 

2# 厂界南侧外一米 55.6 45.6 57.3 47.8 工业 

监测点位示意图：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该项目两个周期厂界噪声昼间测量值范围为在 55.6～

58.9dB(A)，夜间测量值范围为在 45.6～49.6dB(A)，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区厂界昼间 65B(A)、夜间 55B(A)标准限值。 

 

1# 

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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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                                             单位 mg/m3 

监测点位 
2016.9.21 2016.9.22 

1 2 3 4 1 2 3 4 

A 0.316 0.354 0.367 0.356 0.337 0.362 0.376 0.378 

B 0.644 0.684 0.697 0.651 0.697 0.628 0.692 0.683 

C 0.753 0.696 0.684 0.713 0.709 0.688 0.777 0.781 

D 0.668 0.635 0.648 0.700 0.721 0.712 0.692 0.695 

备注：A：厂界上风向 ；B、C、D：厂界下风 

监测方法及依据：TSP：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15432-1995 

由统计结果表明：本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 TSP 经两个周期的监测，4

个监测点位浓度最大值为 0.781 mg/m3。符合《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2-2012 中排放浓度 8.0 mg/m3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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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监测质量保证情况 

1、废气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无组织排放源监测技术要求按照《无组织

排放监测技术导则》、《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进行。 

2、噪声监测的质量保证执行国家环保局颁发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

分），和标准方法的有关规定。 

4、现场采样监测期间，各种设备正常运行，运行率达到的 75％以上。 

5、现场监测人员及实验室分析人员必须持有行业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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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环保检查结果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批复》中要求 落实情况 

1 
该项目废气来自精炼渣、转炉渣在热泼时产生的烟尘，采

用高压喷嘴喷雾进行逸尘和冷却。 
按要求已落实 

2 
该项目营运期沉淀澄清池产生的沉渣，交由物资回

收部门回收利用，严禁随意丢弃，防止二次污染。 
按要求已落实 

3 
运营期产生的噪声，应采取消声、隔声、减震等有效治理

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环境管理检查 

该建设项目各种批复文件齐全，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

时”制度。环评批复手续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由专人负责管理。 

环保治理设施与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3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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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验收监测结论 

1、无组织排放废气 

本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TSP经两个周期的监测，4个监测点位浓度

最大值为0.781 mg/m3。符合《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2-2012中排放

浓度8.0 mg/m3限值。  

2、噪声 

该项目两个周期厂界噪声昼间测量值范围为在 55.6～58.9dB(A)，夜间测量值范围

为在 45.6～49.6dB(A)，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 类区厂界昼间 65B(A)、夜间 55B(A)标准限值。 

3、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中废弃包装物、废钢屑由物资部门回收利用；集尘收集后再利用；

废机油、含油棉纱属于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办公垃圾由当地市

容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对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建议 

1、运营期提高操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环保意识。 

2、在运营期间应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厂界噪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